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DH04 

項目名稱 主計人員考評作業 

承辦單位 會計單位 

作業程序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 4點之規定訂

定，本處暨所屬主計機構主管人員每年 4 月、8 月應考核屬員之

平時成績，並將受考人之優劣事蹟記錄於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

並作為年終考核之依據。 

二、年終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每年年終考核其當年 1至 12月任

職期間之成績。年終考績辦理對象： 

（一）當年 1月到職，迄 12月 1日仍在職者。 

（二）當年 1月到職於法定期間內送審，經銓敘部審定先予試用，

至同年 12月底前試用期滿已填具試用期滿成績送審書報請

改實者。 

（三）現職不滿 1年，得以前經銓敘審定有案之同官等或高官等職

務合併計算年資辦理，但以調任並繼續任職者為限。 

三、年終時統計所屬主計人員參加當年度考績(成)人數，將參加考績

(成)人數檢核表Ⅰ、檢核表 I-1年終考績、檢核表 I-2另予考績、

檢核表 I-3不計列考績甲等比率人數、檢核表 I-4不需辦理年終

(另予)考績、106 年考績(成)人數統計表、參加考績人員評定考

績等次檢核表Ⅱ、考績人數統計表、公務人員考績表、考績評分

表、考績乙等評分表、另予考績、請假與獎懲情形更正表送本處

彙辦。 

四、當年度年終考績甲等比例，各一級主計機關(含所屬)、區公所考

列甲等人數以不超過機關總人數 70%比例辦理。 

五、考績審定後，由本處轉發一級暨所屬主計機構考績通知書，其辦

理人事業務承辦人應轉請同仁簽收考績簽收清冊，並簽會機關內

人事及總務單位辦理晉級及升等之後續相關作業。另所屬主計同

仁之考績通知書等則函請該管主計機構轉發及辦理後續相關作

業。 

六、另予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同一考績年度內，任職不滿 1年，

而連續任職已達 6個月者辦理之考績。另予考績於年終辦理之；

年度中如因撤職、休職、免職、辭職、退休、資遣、死亡或留職

停薪期間考績年資無法併計者，應隨時辦理。另予考績辦理對象： 

（一）任現職不滿 1年，而連續任職已達 6個月以上者。 

（二）當年 2月以後到職，經審定先予試用，於同年 12月底前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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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成績合格報請改實者。 

（三）公務人員退休、資遣、辭職或留職停薪，在年度內服務滿

6個月以上者。 

七、專案考績應由各機關主管人員依受考人之具體事實簽陳本處處長， 

並經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後，核定或陳報核定機關發布

一次記二大功（過）獎懲令並報送銓敍部。 

控制重點 一、平時考核資料應於每年 4、8月詳實記錄，以作為年終考績之依據。 

二、考績作業應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三、統計報送本處之一級主計機構及所屬參加年終考績(成）人數、請

娩假人數及另予考績人數時，務必請承辦人員確實查對人數是否

正確，以免影響整體考列甲等百分比例，如發現有誤時，應隨時

聯繫更正，避免影響同仁權益。 

四、核對參加考績人員之各項資料是否正確。 

五、受考人如因不服考績結果，提出申訴或復審，服務機關（或原處

分機關）是否依規定處理。 

六、年度中如因撤職、休職、免職、辭職、退休、資遣、死亡或留職

停薪期間考績年資無法併計應辦理另予考績者，應隨時辦理。 

七、公務人員有重大功過依規定應為一次記二大功（過）時，應隨時辦理

專案考績。 

法令依據 一、 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其施行細則（104.12.30） 

二、 銓敘部 105.01.11. 部法二字第 1054055611號函(105.1.11) 

三、 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考績(成)作業要點（105.8.15） 

四、 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屬主計機構辦理ＯＯＯ年考績(成)補充規定

（105.10.26） 

使用表單 一、公務人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 

二、公務人員考績（成）表 

三、考績評分表 

四、考績乙等評分表 

五、請假與獎懲情形更正表 

六、考績（成）通知書 

七、考績（成）通知書簽收清冊 

八、參加考績(成)人數檢核表Ⅰ 

九、檢核表 I-1年終考績 

十、檢核表 I-2另予考績 

十一、檢核表 I-3不計列考績甲等比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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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檢核表 I-4不需辦理年終(另予)考績 

十三、106年考績(成)人數統計表 

十四、參加考績人員評定考績等次檢核表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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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主計處人事室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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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4月、8月
辦理屬員及所屬

主計人員平時考
核 

所屬主計機構 

 

準備 

 考 評 

密送平時成績考核
紀錄表至本處人事
室，彙整後簽請本
處處長核閱，作為
年終(另予)考績考
評之參考 

所屬主計機構 

因撤職、休
職、免職、
辭職、退
休、資遣、
死亡或留職
停薪期間考
績年資無法
併計者，應
隨時辦理，
並密送公務
人員考績表 
 
所屬主計機
構 

除左列情
形外，於年
終時辦理
另予考績 
 
 
所屬主計
機構 

指各官等人
員，於同一
考績年度
內，任職不
滿一年，而
連續任職已
達 6個月者
辦理之考績 

指各官等
人員，於
每年年終
考核其當
年 1至 12
月任職期
間之成績 

每年年終辦理屬
員及所屬主計人

員年終考績 

所屬主計機構 

 

統計所屬主計人員參加當年度考績(成)

人數，將考績相關表格送本處彙辦 
 

所屬主計機構 

審查一次

記兩大功
(過)之事

實 

所屬主計

機構 

 

 

銓敘部審定後轉發考績通

知書及簽收清冊 
 

所屬主計機構 

單位主管簽

陳本處處長 
 

所屬主計機構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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